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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银行个人大额存单“致丰”26 年 3 年期

产品协议书
产品说明

产品名称 个人大额存单“致丰”26年 3年期

产品编号 11418235

存单期限 3年期

到期年化利率 1.85%

发售对象 个人客户 本金及利息币种 人民币

发行分行 全行各分行

发行渠道 柜台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认购起点金额 20万元 递增单位 手机银行端 1万元，其他渠道 0.01元

到期兑付利息 到期兑付利息＝存单面值×期限×到期利率/12。（期限：按月折算）

产品操作

产品转让 是否可转让：否

提前支取

1.允许全额或部分提前支取，提前支取部分按支取日恒丰银行挂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2.最多可以提前支取 99次。

3.部分提前支取后，存单余额应不低于该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如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

起点金额，应办理全额提前支取。

4.因办理时段存款证明、质押、司法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可提前支取。

5.因司法或其他有权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导致客户存款未到期被部分或全部扣划的,不计息。

部分扣划后，剩余部分如低于该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则按支取日恒丰银行挂牌活期利

率计息。

产品赎回 是否可赎回：否

逾期利息 按支取日恒丰银行挂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本息兑付

恒丰银行在存款人持有的个人大额存单支取日将存单本金及全部利息（包括到期兑付利息

和逾期利息）划转至存款人指定的个人结算账户中。但因办理时段存款证明、质押、司法

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予划转。由于前述原因未能到期兑付的大额存单，

到期日之后的逾期时段按照实际兑付日恒丰银行挂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待存单状态正常

后，客户需到柜面办理兑付支取手续。

其他

1.存款人可根据需要在我行办理开立存款证明业务。

2.本协议书为纸质的，经您本人签名后生效；本协议书为电子版形式的，经您本人在恒丰

银行相关界面上通过勾选方式或其他方式确认后生效。

信息披露

披露途径 我行通过恒丰银行网站（www.hfbank.com.cn）发布本期大额存单的发行要素公告。



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依照《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 2

披露事项

产品执行的金融行业标准：《存款统计分类及编码》（JR/T 0134-2016）。出现法律法规

变化、金融政策调整、紧急措施出台、异常风险事件等情形之一时，恒丰银行可根据法律

法规、监管要求或者按照业务实际调整产品协议书约定内容，并通过约定信息披露途径及

时通知。

一、计息方式说明：本产品购买当日起息，到期日或支取日不计息。提前支取部分按支取日恒丰银行挂

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二、存款人若对本协议书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建议，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与反映。

投诉受理服务热线：95395

投诉受理地址及邮编：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8 号（绿城金融中心）消费者投诉专用，250000

投诉电子邮箱：hfxb@hfbank.com.cn

网址：www.hfbank.com.cn

三、具体认购金额及产品起息日，以大额存单持有证明登记数据为准。

客户确认

本人已仔细阅读产品协议书所有内容。发行机构已对本协议书各条款作全面、准确的解释，并已对

存款人做了相关条款说明。本人同意办理该业务。

客户确认签名： 代理人确认签名：

日期： 日期：

银行确认（经营机构填写）

银行盖章：

银行经办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存款人和银行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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